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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訂定語言與文化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課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設置要點。
2、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三名，由本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，並推薦專任教師代表六至十一名，以及學生代表一至二名為委員，陳請校長聘任之。

前項委員必要時，得聘請校外專家學者一至二名擔任之。

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，遴選得連任。

擔任本學校法人之董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、職員之職務者，不得擔任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委員。
3、 本委員會之工作職掌如下：

(一)各項內外部回饋意見採主題式課程審查，落實課程品質管控。

(二)研擬國文、英文相關基礎課程的整體架構、科目學分與修課人數限制。

(三)審議其他有關課程相關事項。
(四)上述領域新開課程審查流程依審查流程表辦理。
(五)決議事項陳報「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」審議。

4、 本委員會有關課程之研議、規劃，應於每學期前二個月開會討論，並定期實施評估課程開發及教學效益分析之檢討，或修正課程，以作為次學期開課之改進參考。

5、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，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。

6、 本要點經本中心會議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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